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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研究生轉系（所）辦法 

107.07.18 106學年度第11次行政會議通過訂定 

107.08.08 亞洲秘字第1070010918號函發布 

107年08月10日臺教高(二)字第1070129133號函條條文備查 

108.01.23 107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修正法規名稱、第1、2、3、6、7、8條條文  

108.02.15 亞洲秘字第第1080001746號函發布 

108年03月13日臺教高(二)字第1080036498號函條條文備查 

 

第一條 本校為規範研究生申請轉讀研究所，特依據本校「學則」第37、38、39條之

授權，訂定「亞洲大學研究生轉系（所）辦法」（下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研究生因特殊原因，得申請轉系、所、組或學位學程（下稱轉系

（所）），經原就讀系（所）主管及擬轉入系（所）主管同意後，自次學期

起轉系（所）修讀；轉系（所）僅以一次為限。 

第三條 申請條件： 

 ㄧ、修讀一學期以上。 

     二、符合各研究所自訂之申請條件。 

    惟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受理申請： 

     一、修業未滿一學期者。 

     二、休學期間學生。 

三、不同學制班別學生不得互轉。 

第四條 申請手續：  

ㄧ、請於本校公告期限內，填具「研究生轉系（所）申請表」，並檢附歷年

成績單及相關備審資料。 

     二、各研究所應依自訂之轉所規定，審查各申請案；審查結果經系（所）主

管、院長同意，由教務處彙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 

第五條 各系（所）得依領域特性及需要，訂定轉系（所）甄選標準或規定，據以審

核轉系（所）申請；前述甄選標準或規定，應包括：申請資格、招收名額、

應繳資料、審查方式及審查委員會之組成等，經系、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送教務處備參。 

第六條 陸生轉系（所），應在教育部當學年度核定招收陸生之系所範圍內。未經核

定招收陸生之系所，若擬招收在臺陸生轉系所，應洽「兩岸教育交流中心」

依規定期間，專案報部核定後辦理。 

第七條 轉入名額： 

    ㄧ、各研究生辦理轉系（所）後，各年級具學籍(不含外加名額)之學生總數

不得超過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之招生名額。 

     二、陸生轉系（所）名額，可在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各學制班別招收陸生總

名額及系組範圍內自行流用。 

第八條 經核准轉系（所）學生，已在原系（所）修習及格之課程學分，得於核准轉

入之當學期開學前，依本校「學生辦理抵免學分要點」辦理抵免，並須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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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入系(所)、組、學位學程之畢業條件，始可畢業。 

第九條 本辦法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

同。 


